
 

 

2020 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2020 年 1 月 13 日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僖致辞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司法机构成员、法律界同业、各位嘉

宾、各位先生、女士： 

 

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我谨代表香港律师会及其会员，热烈欢迎各位出席今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有些嘉宾

可能已经数十年来每年均出席这典礼，但有些首次参加的嘉宾，可能会好奇，一班尊贵的

法官为何穿上中世纪服饰进场。若你以为来了一场时装表演、话剧或歌剧，也许会投诉名

不符实。我不清楚我们的法官是否具备时装触觉，或是否有绕梁三日的歌声，我只知道我

们的法官对公义有充分理解，并可作出独立及坚实的裁决。 

 

  我一直反思举办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意义何在，最后认为举办此典礼的重要目的，是

向社会发放一个重要讯息，即我们的司法机构一直维持独立性及完整性，这点毋容置疑。

香港的法官完全依法履行职务，诚实无私，在维护法律和执行公义时，不偏不倚，绝无私

心或欺瞒，为此，法官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敬意。 

 

  司法独立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核心价值之一，亦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质之一。我可自豪

地向市民、社会大众及国际社会指出，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完全独立。香港市民必须明白，

我们的法官只会依法断案，而非根据任何──我强调「任何」──外在因素，或「任何」

颜色标签（即现时所指的政治立场）。何熙怡女男爵最近警告，英国不宣采用美国模式的最

高法院，这点我绝对同意。我们应向公众指出，在政治上，香港的司法机构是「色盲」的。 

 

  然而，当我们的司法机构受到无理批评，市民理应维护。当然，当法官受到无理批评，

法律界同业致力维护，乃责无旁贷，但更重要的是，市民大众亦应明白，他们亦同样有责

任捍卫司法机构。法官的裁决，结果未必人人接受，但我们有上诉机制。公众可对判决作

理性和建设性的批评，但只根据判决结果及政见而对法院作出不公平和无事实根据的抨击，

却不能接受。律师会与大律师公会在 2018 年 7 月 4 日发表联合声明，现引述如下： 

 

「香港律师会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呼吁公众，应用理性辩论的方式表达意见。纵然

一个文明社会应鼓励理性交流与辩论，但绝不可对任何法官作出人身攻击的言论。」 

  而律师会与大律师公会亦最近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再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引述如下： 



 

「任何基于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责时的决定，而侮辱或威吓法官和任何企图向法官

施加公众压力的行为，都是对法治和司法诚信的侮辱。」 

 

  庆幸香港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及独立的司法机构，让法律执业者提供专业服务。我

们实有责任捍卫大家珍而重之的制度及其声誉。 

 

守法 

 

  很多讲者都不时指出法治的重要，我毋须重复，只想在此指出「即使违法仍可维护法

治」这一明显谬误。 

 

  守法是不容妥协的原则，无商量余地，看似是老生常谈，但纵火、伤人，不论基于任

何政治原因，都难言合理。尊重他人的个人及财产权，亦是我们社会的另一核心价值。我

无意冒犯，公民抗命并非纵火、破坏他人财物，或伤人的许可证。大家应紧记，守法、护

法不单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否则我们便得诉诸中世纪的解决纷争方式，

例如透过决斗作审判。所有刻意违法的行为，都会削弱法治。有说只要纵火或伤人者愿意

付出代价，最后入狱，法治便不会受损，这说法我不认同。我们即使与他人的政见南辕北

辙，但在文明社会，总不能以暴力使他人噤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 

 

开放及国际化 

 

  香港虽小，但足以包容不同意见和价值。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曾说：「自由！自由！以

自由为名违法犯罪！」，我们不应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乃基本人性。我们切忌掉入「为了

争取自己的自由而损害他人的自由」的矛盾之中。 

 

  香港仍是一个最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香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持续

高踞榜首。在法律服务方面，香港的法律服务市场，尤其是律师，都一直开放包容，拥抱

国际。我们欢迎外地律师行在香港成立办事处。截至 2019 年底，香港一共有 91 间注册外

地律师行，以及来自 33 个司法管辖区的 1,688 名外地律师。在 2018 年，有 106 名海外律师

通过海外律师资格考试获认许为香港律师。香港被视为区内的国际法律枢纽。我有信心，

凭着我们专业成员、司法机构及法律界的优质水平及廉洁诚信，香港必定可以应付挑战，

继续成为情理兼备、造福人群的社会。 

 

  刚踏入 2020 年，谨藉此机会祝大家对 2020 年，有清晰愿景，身体健康，诸事如意。

谢谢大家！ 

 


